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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建工〔2022〕049 号 

关于做好 2022 年“五一”假期全市房屋市政

工程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
 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企业及有关单位： 

2022 年“五一 ”假期临近，为认真贯彻落实省、市关于加强“五

一 ”期间建筑工地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部署，严防安全生产

事故发生，确保全市建筑工地安全稳定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进一步落实安全监管责任 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企业及有关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

理念，坚持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，抓实抓细“五一 ”期间安全

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。要全面研判安全风险，紧盯基础薄弱、问

题隐患较多、事故多发频发的项目和部位，迅速开展“五一 ”前

后安全生产专项自查自纠，扎实推动各项防控措施落地落实，

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。 

二、聚焦关键环节，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管控 

(一) 坚决落实危大工程提级管控。假日期间，全市在建

房屋市政项目深基坑、高大支模、脚手架等所有危大工程非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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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不施工。确实需要施工的危大工程，参建单位要严格落实提

级管控要求，做到提前向主管部门报备开工，专门制订安全防

控措施及应急处置预案，企业负责人要带队对施工现场进行巡

查，项目负责人在施工时段全天候在岗指挥施工。 

(二) 严防违章违规作业行为。一是严防高坠事故。在建

项目参建单位要及时组织排查施工现场临边、洞 口、楼层、作业

平台安全防护的漏洞隐患，及时加固补强。二是将吊装作业“十

个不准”贯彻落实到每一次吊装作业中，做到规范作业、安全

作业。三是严格落实作业人员安全防护措施，杜绝违章违规作

业行为，确保施工作业安全。 

(三) 全面开展建筑工地隐患排查整治。参建单位要组织

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重点检查

建筑起重机械、深基坑、高支模、暗挖工程等危大工程以及有

限空间作业、高处作业等风险点，扎实开展闭环整改，及时补

齐短板漏洞。市住建局将加强“五一 ”前后施工安全隐患抽查

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立行立改，对违法施工行为严格依法处

置。 

(四) 严格节日期间建筑消防安全管理。施工企业要切实

做好工地火灾事故预防工作措施，建立健全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管

理制度，加强对进入施工现场的易燃易爆品的管理，施工现场必须

配备充足、有效的消防设施，杜绝宿舍违规乱 拉电线、堵塞消

防通道等行为，严防节日期间火灾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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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充分准备应对汛期恶劣天气。参建企业要密切关注

气象信息，提前分析研判，提前准备应急物资设备，提前采取

应对措施。在台风大雨期间，工地项目要严格按照防风防汛预

案要求，逐级落实各项响应措施，该停工的停工，该转移人员

的要果断转移人员，确保安全度汛。 

三、抓紧抓实，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 

(一) 毫不松懈抓好参建人员流动管控。参建单位要全覆

盖掌握工地参建人员流动情况，对新进场人员严格落实 14 天

行程排查、核酸检测结果核查、扫 (亮) 码、实名登记管理、体温

监测。积极倡导参建人员“非必要不外出”，尽量 减少不必要的流

动，确需外出人员应如实报告行程，特别要避免前往中高风险

地区。参建单位严格控制规模性聚集，非必要不举办大型会议

或活动，确需举办的应缩小规模或改为 线上会议。 

(二) 持之以恒做好现场管控。施工现场实施全封闭管 

理，全面落实工人实名制管理，落实场所码设置和门禁管理，拒绝

无关人员进入施工现场。参建人员统一集中居住管理，每天对

参建人员落实体温监测。工地食堂内外环境卫生整洁，工作人员持

有健康证，佩戴口罩，提供饭前洗手的必要盥洗设施。施工区、

生活区、办公区卫生整洁；人员密集的工作场所、员工集体宿

舍，对流通风。 

(三) 做好人员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。工地项目每周对 

保安、厨师、采购等岗位开展一次核酸检测，其他人员按 10% 抽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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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第 3 针加强针接种条件的参建人员，以及未完成全程疫苗接

种的参建人员尽快接种疫苗，筑牢筑实参建人员免疫屏障。 

(四) 加强入粤货车司机的健康管理。外省进入我市的 

货车司机要及时申报入粤信息。工地项目搬运、装卸及其他人

员要做好相应防护措施，非必要不与司机近距离接触。对已同

司机密切接触人员，在该司机获得入省后核酸阴性证明前，由作

业点一并纳入闭环管理，实行“应检尽检”，落实 2 天 1 检。 

四、严格值班制度，进一步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企业及有关单位要切实加强节日值班

值守，确保信息通畅。全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切实完善

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，落实应急队伍和应急物资装备，适时

开展应急救援演练，确保发生突发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时响应

迅速、指挥有力、救援得当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灾害损

失。 

 

 

开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2 年 4月 29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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